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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股转公司自律监管措施决定书

股转挂牌公司管理一函〔2024〕36号

关于对江苏和天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
相关责任主体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江苏和天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和天下”），

住所地：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方巷镇朝阳东路 1号。

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（简称“邗建集团”），公司控股

股东。

范世宏，公司时任董事长。

经查明，和天下存在以下违规事实：

一、资金占用违规

2021年 5月 10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，因全资子公司江苏

协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协和装饰”）经营发展需要，

和天下对其提供借款。2023 年 11 月，和天下将协和装饰 60%

的股份出售至邗建集团，协和装饰由全资子公司变为挂牌公司



- 2 -

控股股东控制的其它公司，未归还的借款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，

占用日最高金额为 8410万元，占和天下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

总额的 7.04%。

二、财务资助违规

2023年 10月 11日，和天下向其子公司江苏满堂红建筑装

饰工程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满堂红”）提供 1200万元借款。2023

年 11月，公司将满堂红 100%股权转让至扬州住友家居产品有

限公司，满堂红变为公司高管控制的其它公司，未归还的借款

构成挂牌公司对其高管控制的企业提供财务资助，涉及金额

1200万元，占和天下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1.00%。

控股股东邗建集团占用挂牌公司资金的行为，违反了《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公

司治理规则》）第七十二条的规定。

和天下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

违反了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四条，为控股股

东、高管及其关联方违规借款的行为违反了《公司治理规则》

第九十三条的规定，构成公司治理违规。

针对上述违规行为，时任董事长范世宏作为公司主要负责

人未能勤勉尽责，对公司治理违规负有责任，违反了《公司治

理规则》第五条规定。

鉴于上述违规系因股权转让导致，公司积极主动采取整改

措施并向我司报告，提前披露了《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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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计划的公告》并已按照该还款计划收回部分占用、资助资金，

一定程度上减轻违规行为的不良影响，对此酌情予以考虑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实施细则》第十六条的规定，我

司作出如下决定：

对和天下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。

对邗建集团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。

对范世宏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。

特此提出警示如下：

你方应当按照披露的《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还款计划

的公告》中的还款计划，继续按期还款，并按照《公司治理规

则》等业务规则规范公司治理、诚实守信、规范运作。若未按

期还款，我司将进一步采取自律监管措施或给予纪律处分。

对于上述惩戒，我司将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。

挂牌公司应自收到本自律监管决定书之日起 2个交易日内

及时披露相应信息。

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公司管理一部

2024年 3月 19日


